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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自然资源局清新分局清新区中心城

区人居环境提质工程专项规划报告

采购需求书

一、名称

清远市自然资源局清新分局清新区中心城区人居环境

提质工程专项规划报告采购需求书

二、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名称：清远市自然资源局清新分局

地址：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笔架路 3 号六、七层

联系电话：朱小姐

联系人：5202989

三、中介服务名称

清新区中心城区人居环境提质工程专项规划报告

四、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需要具备城乡规划乙级以上。

2.无需要回避的机构。

四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1. 项目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级关于城市更新、绿美生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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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及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，清新区作为粤北地区新

型城镇化的重要及节点，亟需立足实际、全面开展中心城区

人居环境提质工程。

2.服务范围

本次报告编制范围以清新区太和镇行政范围为基础，除部分

北部林地外约 76.81 平方公里。

3.工作内容

供应商需完成以下工作：

（1）现状调查与评估分析：对规划范围内各类休闲体育设施及

潜在载体进行全面梳理。

（2）目标定位与策略制定：以清新区山水资源为基础，确立具

有前瞻性的总体定位，并构建涵盖设施完善、服务提升、产业融合、

品牌塑造等多维度、可量化的发展目标体系。

（3）总体规划与布局优化 ：需紧密结合清新区相关上位规划及

城市设计，系统构建全区休闲体育空间框架，形成多层级、网络化的

总体布局结构。

（4）项目谋划与行动计划 ：以清新区中心城区的规划布局为

导向，构建覆盖“现状 --提升—近期新增—远期谋划”三级项目体

系，形成近期可实施、远期 有储备的滚动推进计划，全面提升规划

的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。

3.交付成果

完整的项目成果报告（文本、图集、表格等）包括永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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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农田布局优化调整方案及相关佐证材料、符合规范的永

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成果及省级汇交所需其他材料。

4.服务要求

（1）质量要求：所有成果必须符合国家及广东省现行

的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，确保科学、规范、

可行。

（2）进度要求：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限完成各阶

段工作及最终成果交付。

（3）人员要求：供应商应组建经验丰富的专业项目团

队，明确项目负责人及各专业技术人员，保障服务质量和进

度。

六、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

本项目为成果交付型技术服务，合同的服务履行以按时

交付符合采购需求及合同约定的技术成果为主要方式。

七、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3.计价标准：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填写。

八、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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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提交最终成果后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供应商按照相关指导文件要求完成专项规

划报告编写并提交项目业主，通过区政府审议同意实施。

3.验收标准：成果需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。

十、结算方式

（1）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项目业主凭供应商开

具的发票及请款资料向供应商支付合同价款 30%。

（2）供应商提交最终成果，上报区政府审议同意实施

后起 10 个工作日内,项目业主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

70%。

十一、违约责任

由于项目业主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项目业主承担，由

于供应商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；

十二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

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广

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

成的，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

